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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园地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赵
立文 章伟）6 月 24 日， 岳阳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
合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市交
通管理支队， 在市花板桥路段
精准布控， 查获一台长期从事
岳阳至湘潭线路非法营运的车
辆。

今年 4 月以来， 支队接到
多名群众反映： 一台湘 C 籍五
菱小型客车长期在岳阳至湘潭
之间从事非法载客经营活动 ，
严重扰乱正常客运市场秩序 ，
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接到举
报后，执法人员通过走访摸排、
调取相关路段监控视频、 比对
通行记录等多种方式， 逐步掌
握了该车的运行规律、 行驶路
线及上下客地点。 经调查核实，
该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旅客运输经营，长
期往返于岳阳、湘潭两地，驾驶
员通过微信群、 电话联系等方
式招揽乘客，按人收取运费。

在支队统一部署下 ， 支队
道路运政执法大队制定了周密
的稽查行动方案。 当日中午 12
时， 道路运政执法大队联合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市交通管
理支队干警在市花板桥路段开
展突击检查，将该车查获。 经执
法人员现场询问及调查取证 ，
杨某驾驶该车载 3 名乘客准备
从岳阳市到湘潭县。 3 名乘客通

过电话联系驾驶员杨某， 拟支
付给驾驶员 95 元每人。 该车涉
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相关规定，驾驶员对
未取得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
可、 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行
为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执法
人员当即对该车予以暂扣 ，并
对乘客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教
育及安全出行提醒。 车上 3 名

乘客由执法人员驾车送至市中
心汽车站乘车。

今年以来 ， 岳阳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等部门持续开
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严
厉打击非法营运、 违规派单等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从年初至
目前共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170
台次 ， 其中不合规网约车 131

台次， 立案查处网约车平台向
不合规车辆违规派单案件 16
起。

岳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 ，
非法营运车辆不仅扰乱客运市
场秩序 ，且无许可 、无资质 ，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 为了自身和
家人的平安出行， 请选择乘坐
合法营运车辆。

曾金春
伴随全民法治素养与媒介

审美水平稳步提升， 加之新闻
传播载体、传播渠道日趋多元，
社会公众对优质法治新闻的需
求与期许持续走高。

与此同时 ， 法治新闻兼具
可读性与民生贴近性， 天然深
受群众喜爱， 得以深度融入社
会发展与百姓日常， 全方位渗
透于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
面。

相比传统法治媒体 ， 法治
新媒体更应顺应时代和受众的
需求，在思想性、深刻性上着力
引领社会。

深刻性传递法治思想

传统法治新闻常常聚焦简
单的案例报道。 对法治新媒体
而言， 应意识到在更为宏阔的
法治新闻视野中， 案例记录不
过沧海一粟， 只是纷繁法治实
践中的一个微小切面。 即便聚
焦于个案， 其旨趣也不应囿于
案情本身，而是以此为入口，层
层剖析事件背后的本质逻辑 ，
探寻其中蕴含的社会价值与法
理意涵。

法治新闻的真正使命 ，在
于深度挖掘事件的思想性与深
刻性， 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刚
性，而应折射社会治理的柔性，
从而引导公众在具体情境中体
悟法治精神，提升对法治社会、
法治生活的理性认知与自觉认
同。

这种深刻性 ， 正是法治事

件的新闻观察所独有的专业禀
赋———它不是浮于表面的消息
播报， 也不是猎奇逐异的感官
刺激，而是以冷静、理性和批判
的眼光， 对纷繁现实作出有法
度、有温度的审视。 当新闻事件
被置于法治视角下， 从内在结
构到本质动因逐一剖解， 便不
止于传递信息， 更在构建一种
认知框架， 使读者得以在个案
中看见普遍， 在冲突中辨识规
则，在争议中理解正义。

某市一小区物业公司擅自
在楼顶建设光伏项目， 小区居
民不仅迁怒物业公司， 也对项
目备案机关发改委颇有微词 。
视频号“曹嗲嗲看法”对此从法
理入手，不是简单评判对错，而
是分析事件的法律性质， 作为
楼顶物权人， 业主委员会可以
根据民法典提起侵权之诉 ，并
提出可供选择的几个解决方
案。

视频发出后 ， 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来电评价，如此报道，不
是肤浅的维权， 而是条分缕析
的娓娓道来， 足以散发出法治
功力与厚度的光芒。

前瞻性引领受众

法治 新 媒体 不 能 人 云 亦
云、随波逐流，而应清醒地锚定
自身的角色坐标与价值根基 。
它不是法律条文的机械解读 ，
也 不 是 喧 嚣 舆 论 的 被 动 附
和 ，而是理当自觉承担起法治
精神的守望者、 理性思辨的倡
导者和社会公义的守护者等多

重使命。
真正的专业素养 ， 既体现

在对法律规范的精准把握与新
闻事实的严谨核查之上， 更展
露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
抽丝剥茧 、 洞幽烛微———既能
以法律视角审视现实， 又能以
新闻笔触呈现真相， 最终提炼
出兼具法理深度与人文温度的
独到见解。

与此同时， 法治新闻必须
紧贴时代脉搏， 敏锐捕捉法治
进程中的新挑战、新趋势，始终
站立于法律变革的前沿和思想
认知的高地。 它不能止步于对
既有规则的重复阐释， 而要勇
于探索新兴领域———如数字权
利、人工智能治理、数据安全等
前沿议题， 以新颖的叙事视角
和前瞻的问题意识， 为读者打
开一扇瞭望法治未来的窗口 。
这种引领， 不是高高在上的说
教，而是润物无声的启迪；不是
单向度的信息灌输， 而是多角
度的思辨激发。

福建漳州市龙海区杨梅泡
药事件后，各种报道沸沸扬扬。
“曹嗲嗲看法 ”独辟蹊径 ，针对
当地发布的处分通报提出质
疑： 龙海区依纪依法对涉事干
部问了何责？ 同时， 根据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监察工
作信息公开条例》，向龙海区监
察委提出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申
请，直面解决问题的核心。

如此， 引导受众在个案中
看见制度，在争议中理解权衡，
在变化中把握恒常， 从而在日

复一日的传播中， 涵养公众的
法治信仰， 锻造社会的理性品
格。 力求让法治新媒体成为时
代航程中一座稳健的灯塔 ，既
映照现实，也折射未来。

生态环境法典于 2026 年 8
月 15 日实施后，必定会出现很
多新类型案件。 如果能抓住契
机，提早谋划，针对新类型案件
报道出新出彩， 完全可以为所
在新媒体增加相当的市场影响
力、竞争力。

法理高度沁润人心

法治新闻在我国是一个循
序渐进、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
法治新媒体的使命， 便在于忠
实地记录、反映这一进程，并持
续地从中提炼法治思维与法治
方式的鲜活样本———既见规则
之治，亦见权利之本；既彰显程
序的刚性，亦体察治理的柔性。
优秀的法治新闻， 理当自觉地
将选题敏感升华为社会责任 ，
将观察视角锚定于历史使命 ，
将传播实践融入法治建设的宏
大叙事之中。

从知识普及到文化涵育 ，
从制度宣导到价值引领， 法治
新闻应在多个维度充分延展自
身的张力与生命力。 它既要回
应社会热点中的法律疑点 ，也
要梳理日常生活里的法治脉
络； 既要将抽象的法条转化为
可感可知的案例叙事， 也要把
个案的正义追问上升为公共的
理性思考。 在方法论上，法治新
闻不能止步于表面信息的堆

叠， 而应注重法理逻辑与社会
文化的深度勾连， 善于从看似
寻常的事件中抽丝剥茧， 剖解
其背后的制度肌理、 权力边界
与人性暗涌， 从而提供既有学
理厚度又有社会关怀的深刻分
析。

新媒 体 作品 《公 民 代 理
有户籍限制吗》，在呈现节奏明
快的冲突时， 激发受众浓烈的
阅读欲望， 进而上升为法理阐
述。 既有直观的视觉快感，更有
隐性的理论知识沁润。 受众分
享故事的同时， 得到法理的启
迪： 为什么要从法律上保障公
民身份代理？ 对受众而言，有解
渴、恍然大悟之功效。

法治新媒体的影响力 ，不
是让受众停留于感官的浅层满
足或情绪的瞬时刺激。 它真正
的力量， 在于润物无声地发挥
教育 、 引导与警示的多重功
能———使 受 众 既 获 心 灵 的 慰
藉，也添知识的累积，更激发出
对规则、 公平与正义的深层思
辨。 这种潜移默化的渗透，摒弃
生硬的说教， 将法治精神悄然
植入个体认知的土壤， 促使人
们在日常抉择中主动践行法治
理念， 在公共议题中自觉捍卫
法治尊严。 而正是这种由内而
外的意识提升， 汇聚成全社会
法治水平稳步跃升的不竭动
力， 使法治不仅成为一种制度
安排， 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
文化共识。

（作者单位：湖南金鹰报刊
社有限责任公司）

微信群里“揽客” 联合执法查获“黑车”

联合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乘客由执法人员转运至市中心汽车站乘车。

内容深刻化 故事法理化
———论法治新媒体的价值取向


